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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文件
浦科经委办理〔2024〕49号

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三次会议

第 130号提案的答复

阳国华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多措并举打造浦东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

展新高地的建议》的提案（第 130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

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浦东新区促进重点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

施》要求，浦东着力聚焦中国芯、蓝天梦、创新药、未来车、

智能造、数据港和人工智能等重点优势产业领域。“未来车”作

为浦东发展的六大核心之一，产业重点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

两个方向，着力促进传统汽车向下一代汽车产业转型。

一、关于“建议构建全产业链条综合政策体系，筑牢产业

发展政策高地”方面。2022年 11月 23日，《上海市浦东新区

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》正式出台，是国内

首部针对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的立法，与其相配套的实施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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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 2023年 3月 22日正式施行，明确了浦东新区将加快 L4级别

全无人驾驶的商业化落地，为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在浦东新

区开展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、示范运营和商业化运营等创新应

用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。2023年 7月 13日，印发

《浦东新区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3-2025年）》，提出通过开展关键技术攻关、产业新生态

构建、规模化应用落地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立法配套体系完善等

任务，全面提升浦东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能级。在促进无人装备

产业发展上，2023年 9月 1日正式施行的《浦东新区促进无人

驾驶装备创新应用若干规定》从制度上突破，以顶层设计加快

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创新应用及商业化落地，为了进一步规范

和促进浦东新区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，推动智能装备产业高

质量发展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。与《若干规定》配套的实施细

则已经发布，明确了无人装备开展创新应用的实施路径。下一

步，浦东将在加强产业政策支持上持续发力，完善配套政策支

持，用好自贸区专项、产业高质量专项、科技发展基金产学研

专项，对符合条件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、示范

运营等项目给予资金支持。

二、关于“建议扩大高等级开放测试道路建设范围，提供

程度丰富的复杂环境下的测试场景”方面。目前，浦东新区在

前期开放 29.3公里测试道路的基础上，又开放了金桥经济开发

区(北区)和连接浦东机场的南北科创走廊，全区累计开放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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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 234公里，其中高快速路 38.42公里。按照“拓走廊、连

片区”思路，正同步研究进一步开放测试道路的范围，实现逐

步扩大开放测试道路区域范围至浦东全域，为高级别自动驾驶

提供更多的道路场景。

三、关于“建议扶持更多商务生活应用示范场景，打造智

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落地闭环”方面。根据《浦东新区推进智能

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中提

出“浦东将拓展多场景规模化应用”，到 2025年将浦东新区打

造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生态高地，在产业规模、主体

集聚等方面形成突出优势，在技术创新、商业应用等方面形成

引领优势的行动目标。一是规划结合城市居民实际出行需求，

推进智能出租规模化商业应用；二是发挥洋山港和东海大桥应

用场景优势，推进智能重卡规模化商业应用；三是选择合适公

交线路，推进智能公交示范应用；四是依托城市地面开放道路

及园区等封闭道路，探索智能环卫示范应用；五是基于金鼎天

地、金环等符合条件的城市中心城区商业综合体等载体，开展

地下车库自主泊车应用；六是依托 5G产业生态园、张江机器人

谷等特色产业园区以及重点区域的智慧社区建设需求，布局无

人配送、无人执法等一批无人驾驶装备应用场景。前期，我委

会同相关单位对相关企业开展了调研，了解企业诉求，积极拓

展智能网联场景的应用，为企业开展示范应用、示范运营申请

做好指导服务。后续，将继续以区域内城区居民生活工作需求、



— 4 —

城市运营管理需求为导向，依托立法优势，持续打造无人化法

制保障到位、细分领域广泛覆盖的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，助

力浦东汽车产业的发展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月 13日

联系人姓名：吴昊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68541392

联系地址：世纪大道 2001 号 4 号楼 5 楼    邮政编码：200135

抄  送：区府办、区政协提案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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